
中 
國 
雖 

有 
幣 

制 
混 
亂

交 

通

以： 
上內 
各亂 
種頻 
難發 
題種

而難 
其題 
與-
外然 
國 中 
之國 
交歷 
易代 
亦

'BB)
967 Sey. St., 

and
910 Pacific.

• A

(

4

東4:■五期星 號五十月五年拾弍國民(二)

一
國
對
於
外
國
交
易
家
：
雖
发
示
極
複
雜
難
解
决

加
拿
大
駐
日
公
使
嗎
罅
氏"
自
兩
年
前
赴
東
京 

就
職
後 
曾
極
力
研
究
中R
之
經
濟
及
政
治
情 

形
。
是
星
期
三
日
。伊
乘
加
后
輪
囘
抵
本
埠
。 

據
其
宣
稱
。「對
於
發
展
中
坎
商
務
交
易
之
問
題 

。
加
拿
大
人
須
從
速
去
其
一
坐
視j
之
態
度
一
中

一
擴
增
，日
速
，但
至
現
時
其
統
共
之
可
有
商
務
交 

一
易
，。仍
祇
在
開
始
發
展
之
期 
一。嗎
罅
氏
乂
稱
。

萬
六
千
，
流

秋
斃
者

離
無
家
可
歸
者
約
二
百
一 
拾
萬
人
、家
屋
遭
匪 

破
壊
刻
掠
者
拾
餘
萬
間
、財
產
物
業
損
害
六
萬 

萬
五
千
萬
元 .
米
穀
被
害
人
千
九
百
萬
斤
。

◎
雲埠林九牧公所紀念鳴謝 

啟
者
本
公
所
於
五
月
三
號
舉
行
七
週
年
紀
念
慶
典
荷
蒙 
各
埠 

宗
親
世
好
惠
贈
隆
儀
珍
品
祝
詞
祝
電
拜
領
之
餘
不
勝
感
佩
特
登

振拿兒麽打 公司之 

貨車乃加拿大之出 

產品請爲留意焉
報
表
揚
以
鳴
謝 «

雲
埠
林
九
牧
公
所
同
人
鞠
躬

茲
將
惠
贈
禮
儀
列
後(
恕
不
稱
呼
〕 

雲
埠
黃
江
夏
總
堂
賀
儀
五
元
祝
詞 
葉
成 
口
儀
二
元 

宛
地
辟
九
牧
通
信
處
賀
儀
卜
元
祝
詞 
花
旗
酒
樓
賀
儀
五
元 

城
埠
西
河
堂
賀
儀
五
元
祝
詞 
北
京
酒
樓
賀
儀
五
元 

卡
忌
利
西
河
堂
賀
儀
五
元
祝
詞 
德
調
賀
儀
五
元 

弼
臣
賀
儀
五
元 
英
鳳
賀
儀 

11
元 
笠
巴
比
擧
毓
山
賀
儀
五
元 

域
埠
鎰
德
瓊
舉
賀
儀
四
元
祝
詞 
力
孔
舉
湛
等
賀
儀
貳
元
祝
詞 

得
忌
利
士
歷
襄
德
賀
儀
貳
元
五 

雲
埠
林
西
河
總
堂
祝
詞 

墨
國
未
市
卡
利
林
西
河
堂
祝
電
祝
詞 
雲
埠
廣
雅
別
墅
祝
詞 

雲
埠
九
牧
閱
書
報
社
祝
詞 
学
朗
度
西
河
堂
祝
詞 

雲
埠
德
佐
英
柿
道
一 
冬
祝
詞
壹 
煥
廷
生
花
宣
盆 

多
朗
度
埠
舉
香
民
强
各
祝
詞
壹 
德
佐
舉
達
共
生
花
貳
盆

前
兩
年
赴
任
時
。。。本
不
願
意
常
職 
二
惟
現
時

湖
南
省
人
民
爲
匪
殺
害
者
七
萬
貳
千
名 
、家
屋 

遭
破
壊

ill
掠
者
拾
二
萬
餘
間
。。財
產
損
失
數
約

^
^
^
y
^
y

V
)
^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 

一
步
；
証
明
亜
拉
斷
加
之
土
人
及 
一

拿善奴新有聲電畫戯院佈 

本
院
主
人
新
手
承
受
此
戲
院
開
演
俏
等
有
聲
電
畫
每
位
收
銀
壹 

毛
：
宣
毛
五
：
小
童
收
銀
五
先
：
演
中
有
有
聲
有
用
字
之
表
演 

如
前
者
主
人
遂
意
特
做
華
人
生
意
華
友
請
爲
留
一
意
焉

在
喜
市
定
街
西

曾
在
中
日
受
官
民
歆
迎
後
。
已
極
注
意
此
職
， 

深
信
中
日
可
成
爲
加
拿
大
最
大
之
銷
塲

C

對
於

三
萬
萬
元
。。

又
江
西
省
內
共
有
八
拾
壹
縣
。。其
未
遭
匪
蹂
躅 

或
佔
領
者
僅
拾
一 
縣
耳
、
笄
佔
之
縣
刻
有
多
數

/
^
•;̂
^
上
工
学.*
—
，b
!
f

‘・^
.

加

拿

大

政

府

現

發

 

II 
換

公

債

券

之

 

、

③

&

鰻

由現時至壹九三四年間。。加拿大須籌壹千兆元以上之鉅欵。、以償還前此 

購有大戰及戰勝公債票之國民。該等之鉅債一律淸還J或從新發債票及延 

長債期 ，、如將物產押契延期一樣，。惟公債票則有加政府及其一槪天然物 

產爲押當 一比平常押契較爲穩固。。現下發出之替換公債票：C乃加政府籌 

欵償還各將滿期公債票之初舉。並不是向國民求取新欵 

有或問何不待至各己發之公債票期滿後。方再登發替換公債票，由前此購 

有公債票隨意自願轉此新公債票與否。。則可答之以無論何國。。若待至最 

後之時期方籌理其財政問題。。定非善法。。

大戰公債票及戰勝公債票旣需數年然後發完。。現時之替換公債亦須許久 

時日籌備 其將不久滿期之 "
債票易取新替換公債票者。可獲列下之利益 

㊀
加
政
府
公
債
票
爲
加
拿
大
頭
等
之
債
票
：
其
投
資
於
此
極
穩
固
債
票
之
期
・
可
因
此
延
長
。 。

㊁
 

51
於
易
取
新
替
換
公
債
票
後•
・
而
至
其
現
有
之
舊
債
票
期
滿
之
時
內
，・
依
其
現
有
之
債
票
所
定
・
・
仍
然
免
稅
接
收 

利
息■
。

®
於
其
現
有
之
公
債
票
期
滿
後
：
又
可
領
四
釐
半
之
週
息
：
其
領
此
利
息
其
期
最
短
達
诊
五
裕
：
且
或
有
達
卄
五
年 

者••

去兩年間加拿大公債票在交易塲上之價並無甚更動。可見其不受商務 

冷淡情形之影響 以上即是爾應易取一九三一年替換公債之穩實原故。 

一新*
換
公
債
本
定
額
爲
貳
百
五
拾
兆
元
惟
財
政
部
大
臣
有
權
將
定
額
增
高
或
減
低
。・
以
今
年
五
月 

卄
三
號
爲
最
後
易
取■
換
公
債
票
之
期■•
握
有
舊
公
債
票
而
欲
承
此
新
機
會
者
：
須
從
速
進
行
易

|

取
新
公
債
票

下
列
之
各
公
債
票
可
用
以
易
取
新
替
換
公
債
票
：

大
戰
公
債
票.
.
.
週
息
五
釐
：
：
一
九
三
壹
年
十
月
一
號
滿
期 

重
訂
公
債
票.
.
.
週
息
五
釐
半••
壹
九
三
二
年
十
一
月
一
號
滿
期 

戟
勝
公
債
票.
.
.
週
息
五■
半
・
・
壹
九
三
三
年
十
一
月
一
號
新
期 

戰
勝
公
債
票.
.

週
息
五
釐
半
・
・
一
九
三
四
年
十
一
月
壹
號
滿
期 

爾
之
債
票
及
股
票
經
紀
與
銀
行
家
可
代
爾
易
取
新
公
債
票
：
不
取
費
用
： 

加

拿

大

政

府

壹

九

叁

壹

不

UI
換

公

債 財
政
部
大
臣
令
印
 

加
拿
大
 

打
窩

◎
古迫埠致公堂啓事 

啟
者
本
堂
現
已
喬
遷
往
新
住
址
仰
各
埠
洪
門
團
體
为
公
總
分
堂 

達
權
總
分 
it
以
後
來
訊
請
照
下
列
郵
址
付
來
便
妥

(Fee  K
ung  T

ong
F136  C

ote  D
.abraham

 Sr.  
P
・ O
・ B

ox  72
Q

uebec-  
B

中
國
方
面

一C

其
政
治
；
經
濟
：
交
通
等
問
題
。 

雖
未
曾
完
全
解
决
，。加
人
應
乘
機
立
刻
設
法
競

拾

N
A
T
I
O
N
A
L  T

H
E
A
T
R
E
-  

5
8  W

 

H
a
s
t
i
n
g
s  "
t
r
e
e
-

⑥
駐
日
加
使
注
意
東
亞
商
交

已
爲
官
軍
克
復

通
過
發
表
一
長
宣
言
書
，聲
言
次
意
取
消
外
人 

在
華
之
領
判
權
及
不
平
等
條
約
一
並
望
外
國
人 

民
諒
解
中
國
人
民
之
意
見 
一並
深
信
國
人
關
於 

取
消
領
判
權
及
不
等
條
約
事
；
必
能
爲
政
府
後 

盾
云
。。

•
國際銀會議之呼聲 

果
將
由
何
國
召
集
耶 

南
京
拾
四
日
電
、本
京
財
政
部
中
人
是
日
傳
出 

消
息
.
謂
參
加
華
格
頓
國
際
商
業
會
議
之
中
國 

代
表:
曾
一
電
請
客
府
發
起
邀
請
各
國
派
員
開
國 

際
白
銀
會
議 
蓋
此
項
國
際
白
銀
會
議
之
議
案 

。。業
於
月
之
九
日
住
上
述
國
際
商
業
會
議
通
過 

;
但
各
國
政
府
具
有
隱
衷 
迄
今
仍
各
憚
於
發 

起
召
集
該
國
際
白
銀
會
議
云

客
府
對
該
代
表
此
項
請
求 
接
納
與
否
刻
尙
 

未
表
示
態
度
：

華
盛
頓
十
四
日
電
。。美
夭
佗
省
國
會
上
議
院
犠 

員
傾
氏
。。住
美
國
中
爲
壬
張
穩
定
銀
價
最
力
人 

之
壹 
伊
昨
日
倡
議
由
英
國
出
名
召
集
國
際
白 

銀
會
議)
倫
英
國
不
允"
則
宜
由
美
國
出
名
召 

集
之
。"
蓋
美
國
參
議
院
曾
請
總
統
賀
華
召
集
國 

際
白
銀
會
議
也
一 
倘
英
美
兩 
《當
軸
均
不
願
爲 

召
集
此
項
國
際
會
議
之
發
起
人
。
則
中
、坎
、日 

三
國
中
宜
有 
一 國
發
起
一

•
印兵進攻緬甸叛黨 

緬
旬
仰
光
中
五
日
電
。緬
旬
烟
件
縣
奏
奄
友
郷 

附
近
之
叛
黨
營
壘
、是
日
爲
印
度
賓
乍
比
隊
兵 

。、，聯
同
武
装
警
察
進
攻
：
叛
徒
當
塲
被
擊
斃
三 

十
人
。。大
宗 ®
米
與
槍
械
彈
藥
；
爲
官
兵
奪
去 

，(
官
兵
受
傷
者
僅
三
名
。

•
俄又拘大帮陰謀犯 

莫
斯
科
十
四
日
電
、。本
京
政
府
暗
探
：
近
又
撃 

獲
陰
謀
犯
百
一 
拾
二
名
一。中
有
四
十
六
名
被
控 

爲
首
犯
。
餘
爲
從
犯
。。但
中
有
最
大
之
首
領
名 

意
梵
臣
者
：
乃
前
時
俄
國
帝
政
時
代
之
貴
族)
。 

茲
在
工
廠
內
常
登
記
丄
人
作
工
時
間
職
。。此
帮 

犯
人
所
犯
罪
名

C

爲
陰
謀
混
亂
鐵
道
汽
車
所
運 

載
之
貨
物
。以
圖
破
壞
政
府
振
興
實
業
之
計
劃
， 

布
単
一
釈
聞

■
豫北反蔣軍調動 

党
府
因
此
檢
查
電
訊 

上
海
拾h
日
電•
。中
國
南
部
已
報
有
謀
叛
政
府 

事
發
生
。
同
時
一 
南
省
黃
河
北
岸
欲
叛
變
之
軍 

隊
1

亦
暗
下
動
員
令
C

故
政
府
有
派
員
檢
查
匕 

海
租
界
所
發
電
訊
之
宣
言
一
。

•
粤海軍與保安隊戰， 

來
往
省
港
船
舶
停
行

香
港
十
四
日
電
、
粤
海
軍
砲
艦
與
圖
佔
粤
城
之 

保
安
隊
交
鋒
事
：
經
誌
昨
報:
懸
掛
英
旗
之
行 

走
內
河
及
海
岸
船
舶•
，已
暫
時
停
止
來
往
省
港 

。、戰
事
消
息
自
粤
城
傳
至
本
港
者
甚
少•
。想
已 

受
當
局
嚴
密
檢
查•
，無
從
洩
於
外
云 

駐
紫
黃
埔
之
保
安
像
第
三
團
；
於
十
二
日
朝
突 

將
黃
埔
軍
官
學
校
及
長
洲
佔
領
。C

廣
東
當
局
聞 

耗
。即
派
第
六
十
一 
一
師
之
張
達
旅 
前
往
鎭
壓
。。 

同
時
命
軍
艦 
二
艘
開
赴
黃
埔
監
視
該
變
兵)
。黃 

埔
港
與
廣
東
間
之
交
通
完
全
斷
絶
：
廣
州
市
戒 

嚴
，居
民
順
受
騒
擾
：
該
保
安
隊
起
變
原
因.-
。 

爲
團
長
王
季
統
被
解
職
I

全
独
兵
士
皆
懷
憤
憤 

不
平
之
心
遂
相
率
謀
變

■
廣東共匪蜂起

攻
陷
東
江
兩
縣

上
海
十
四
日
電
一
本
處
今
日
接
有
電
訊
云

C

大 

隊
共
匪
已
自
福
建
突
入
廣
東
一 
攻
陷
粤
省
東
北 

部
和
平
與
龍
川
兩
驟
：
屠
殺
居
民
五
百
。又
南 

京
與
廣
州
市
情
形
頓
吿
緊
張- 
同
時
廣
東
各
處 

尤
其
是
東
江
各
縣 
共
匪 8
起 
剣
殺
之
聲
日
有 

所
聞
。

■
黨府恐眞消息外洩 

檢
查
租
界
發
出
之
電
訊 

上
海
十
五
日
電
C
0

昨
報
奔
府
擬
於
日
間
派
員
檢 

查
由
滬
租
界
發
出
之
新
聞
電
訊
。，關
於
此
舉
C
C
 

交
通
部
之
宣
言
原
文
有
謂:
檢
查
電
訊
令
。乃 

一 種
緊
急
戒
嚴
令
一
0

屆
時
如
政
府
視
爲
必
要
。。 

則
必
實
施
。。

外
人
以
此
爲
中
國
破
大
荒
之
舉
，蓋
自
有
租
界 

史
以
來
。C

由
租
界
發
出
之
電
訊
。
絕
未
受
中
國 

當
軸
檢
查
者
；
惟
今
時
異
勢
遷
一
租
界
外
人
小 

得
不
暫
時
俯
首
聽
命
焉
，。

■
黨府擬召白銀會議 

滬
華
人
銀
業
界
之
希
望 

上
海
十
五
日
電~ 
本
處
華
人
銀
業
界:
是
日
島 

望W
 府
召
集
國
際
白
銀
會
議
於
中
國 
一
料
射
長 

宋
子
文
將
倡
此
議
、。聞
客
府
自
接
到
出
席
華
府 

國
際
商
業
會
議
中
國
代
表
之
請
求
後
。。已
有
意 

發
起
召
集
國
際
白
銀
會
議
。。

•
僞民會之吹牛 

又
話
取
消
不
平
條
約 

上
海
十
四
日
電
南
京
之
僞
國
民
會
議
。。是
日

沙
.

I

、

A

1

實
之
判
。
又
在
於
能
服
從
上
級
命
令
與
否
；
祇 

要
是
忠
實
能
服
從
一
其
所
有
困
難
情
形

-
C

上
級 

亦
必
能
爲
之
同
情
也
林
植
夫
。

頃
據
八
路
總
部
消
息
，陳
濟
棠
於
昨
晨
密
電
所 

部
將
領
一
着
於
四
月
貳
拾
號
以
前
返
省
。，同
時 

並
另
電
李
揚
敬
？
促
即
囘
省
。。及
令
繆
培
南
暫 

緩
囘
梧
：
據
李
師
後
方
人
員
傳
出
。
謂
李
氏
已 

定
今
日
由
韶
專
車
返
省
一"
中
止
出
巡
南
雄
始
興 

。
查
陳
氏
此
次
再
召
將
領
會
議
之
原
因
。，實
以 

八
路
軍
費 
迄
無
解
决
辦
法
。。日
昨
復
派
經
理 

處
長
陳
應
麟
赴
寧 
據
陳
由
寧
電
吿
。亦
謂
晤 

財
政
部
長
宋
子
文
時
。
仍
着
返
粵
向
財
政
廳
請 

領
一
一
陳
氏
因
此"
。以
寧
粤
兩
方
當
局:
對
于
八 

路
軍
費
，
始
終
無
皆
極
辦
法
、。爲 急
謀
解
决
起 

見
：
非
再
度
另
集
將
領
會
商
解
决
不
可
：
乂
聞 

陳
濟
棠
干
拾
二
日
午
，
接
蔣
老
介
密
電
豈
件
。 

內
容
關
係
八
路
軍
前
途
頰
鉅
；
有
須
召
集
將
領 

詳
爲
討
論:
確
定
應
付
計
割
之
必
要
，
故
特
分 

電
所
部
師
長
以
上
返
省
會
商
云 
一"
會
議
日
期 
， 

.已
決
于
二
拾
三
日
舉
行
，，師
長
以
卜
將
領 
均
被 

召
參
加 
反
蒋
與
否
即
於
此
會
决
之 

，完
)

(
館

特

電

」

今
晨
接
駐
滬
訪
員
來
電
云 

C

馮玉祥秘密南下二指揮 

•舊部討蔣 。京漢路大戒 

嚴。
一，

6) 石友三孫殿英响應粤省 

反蔣。"紛紛調動所部。。 

蔣老介電令劉峙蔣鼎文 

調軍過黃河。進攻石孫 

g

蔣老介宣佈允釋放胡漢 

民州、。但以粤省須取 

清獨立二服從黨府爲條 

件。。今
朝
接
駐
香
港
訪
員
來
電
云 

6

廣東省府昨議决實行迎 

汪精衛入粤、。組織軍政 

府。。
0

陳濟棠下令將陳銘樞所 

練之各處保安隊，。繳械 

解散。
重

要

電

相
 

•
孫文容共之造福湘赣

何
應
欽
招
供
出
來

南
京
拾
三
日
電
；
何
應
欽
昨
在
僞
國
民
會
議
當 

衆
報
吿
湘 »
兩
省
人
民
所
受
共
匪
禍
害
情
形
云

i


